
《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汕头市公

安局关于整治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喷涂

宣传品和广告行为的通告》解读

为取缔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喷涂宣传品和广告（以下

简称“小广告”）的行为，净化城市市容环境，保护广大市

民的合法权益。市城管局联合市公安局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《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汕头市公安局关于整治乱

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喷涂宣传品和广告行为的通告》（汕城

管规第 2022001 号）（下称《通告》），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

发布，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现将《通

告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通告》出台的背景

2007 年 4 月 13 日，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市公安

局于联合发布《关于暂停违法“小广告”发布者电讯号码服

务的通告》，作为我市城管执法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“小广

告”工作中，相关电信运营商暂停和恢复“小广告”发布者

电讯号码服务的主要依据。鉴于该通告发布至今已有 15 年，

且涉及部分内容已不适应于当前法规及相关规定，需进行完

善修改。因此，市城管局联合市公安局，结合我市地方性法

规及其他相关规定，2022 年 7 月 10 日制定《关于暂停违法

“小广告”发布者电讯号码服务的通告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广

泛征求各区县、市直相关部门和各通讯营运商意见，并于

2022 年 10 月 9 日形成《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汕头



市公安局关于整治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喷涂宣传品和广

告行为的通告（送审稿）》报送市司法局法律审查。

二、《通告》出台的依据

（一）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

（三）《汕头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（四）《城市照明管理条例》

（五）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、

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》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规定了《通告》的适用范围，适用于全市“六区

一县”。

（二）明确了各职能部门对违法“小广告”的管理职责：

市、区（县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其委托的街

道（镇）综合执法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执法部门）发现有涉嫌

擅自在建筑物、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上张贴、涂写、刻画、

喷涂“小广告”行为的，依法调查、取证后，告知当事人在

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和处理，负责对违法“小广

告”进行调查、取证，责令发布者限期清洗并处以罚款，并

通知电讯运营单位依法暂停“小广告”中标明的电讯号码的

服务；“小广告”含有涉嫌伪造证件、非法出售发票、非法

刻制印章、非法经营药品、非法行医、提供色情服务等违法

内容的，执法部门将通报同级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卫生等行政

主管部门依法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汕头市公安局

2022 年 11 月 11 日


